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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 日，佛山市顺德区
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杏坛分局接
到举报，位于顺德区杏坛镇七滘大
桥附近的南华村基围边堆放了大量
含汞废节能灯管破碎物。

执法人员获悉后，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检查发现南华村基围边附
近 堆 放 多 堆 疑 似 已 经 破 碎 的 节 能
灯、光管废物以及少量尚未破碎的
废节能灯和光管，占地约 5亩。

根据破碎物堆的物主即当事人
陈某根确认，现场堆放的破碎物为
破碎的节能灯管。由于破碎的节能
灯管内壁附有废荧光粉，根据《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这类废物为 HW29
含汞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即“含汞
废物，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
的废含汞荧光灯管及其他废含汞电
光源”。

经查，自 2016 年 7 月起，陈某根
承租南华村基围边的一块空地，开
始将破碎的节能灯管堆放于此，并
把这些碎片转卖出去。而在此过程
中，陈某根没有申领营业执照，没有
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亦没有办
理其他环保审批手续。

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陈某根的
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起获现场堆放

的节能灯玻璃碎片总重量为 1767.98
吨。

经委托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
这些节能灯玻璃碎片进行环境损害评
估鉴定，本次环境损害数额总计为
4788656元，其中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
用 为 4562156 元 ，应 急 处 置 费 用 为
3500元，事务性费用223000元。

因此，顺德区检察院认为，被告
人陈某根无视国家法律，违反国家
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
物，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
法，应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本报通讯员张厚美 文煜凌

今年 61 岁的四川省广元市苍
溪县人杨某（女）患鼻癌，而她家
旁边的家私厂每天喷漆作业，释
放大量的刺激性气体。杨某患癌
与 此 有 关 吗 ？ 家 私 厂 是 否 有 责
任？……苍溪县人民法院近期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屋主患鼻癌疑污染所致

2008 年，被告某家私公司承
租被告电力公司下属的某供电所
的旧房 5 间，用作开办家私厂，家
私厂于 2008 年正式迁入生产。

这个厂的喷漆作业车间与打
磨车间距杨某的住房仅隔一堵两
米高的围墙，其中喷漆作业车间
距杨某居住的房屋直线距离不到
3 米。自家私厂生产以来，喷漆车
间每天喷漆时均要对外排放出大
量刺鼻的油漆气体。

杨某一直不能忍受家私厂排
放出的油漆气味，多次找到这个
厂要求其搬迁，但一直未被理会。

2011 年开始，杨某就反复出
现 头 昏 头 疼 伴 鼻 塞 流 脓 涕 等 症
状。2014 年 9 月，杨某被确诊鼻
癌。之后，杨某及其家人怀疑这
次患病可能与家私厂长期排放的
气体有关。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2015 年 12 月 12 日，杨某找到
家私厂的经营者，要求对其损害
进行赔偿，家私厂不予理会，后杨
某多次向环保部门投诉。

经苍溪县环保局检查和广元
市环境监测中心现场监测：家私
厂未经环评，其生产家具所排放
的油漆污染物未经环保部门行政
许可，其油漆作业时排放出难以
忍受的油漆恶臭中含苯、甲苯、二
甲苯等物质。

据此，杨某认为家私厂未经
环保部门行政许可，长年向其居
住的房屋排放高致癌污染物，对
她 和 家 人 的 身 心 造 成 了 严 重 损
害；电力公司作为污染物排放厂
房的出租人，明知家私厂承租房
屋的用途以及未经许可非法排放
污染物，其所排放的污染物会对
居民生活和健康造成损害，电力
公司对家私厂的行为未制止，未
终止与家私厂的房屋租赁关系，
二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2016 年 12 月 8 日，杨某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因
环境污染侵权造成杨某患鼻癌的
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期治
疗费等合计 348925.66 元；同时请
求判令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庭审交锋各有说辞

法院庭审中，家私厂辩称：杨
某所诉称的事实不属实，而事实
是：烤漆房于 2011 年 7 月开始运
行，厂房围墙最低的地方有 3 米，
油漆房离原告的房屋距离至少有
20 米，在作业过程中，杨某也未叫
被告搬走。作业时是封闭式喷漆
作业，并有专门的出气口。原告家
族均有哮喘病的家族遗传史，其患

病与被告无关。被告属于合法的
生产企业，资质齐备，整个作业符
合规范，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电力公司辩称:原告诉称某家
私厂租用公司的房屋属实。原告
诉 称 公 司 对 家 私 厂 排 污 行 为 知
情，应解除租赁合同，但公司不知
家私厂排污，虽家私厂应办理排
污许可，但公司对家私厂的行为
没有制止义务，是否解除租赁合
同，与本案无关。原告要求电力
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没
有任何道理。

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共识

随 后 ，家 私 厂 于 2017 年 1 月
15 日申请对杨某的住房卧室及厨
房气体进行检测。

6 月 22 日 ，南 充 市 公 信 检 测
有限公司出具检测报告，“室内环
境检测结果合格”。9 月 13 日，家
私厂申请对杨某的致病原因及参
与度进行鉴定。次日，法院将鉴
定材料移送鉴定机构四川华西法
医学鉴定中心，鉴定机构拒绝接
收这一鉴定委托，当场明确回复

“不能做此类鉴定”。
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

的分歧很大，始终不能达成共识。
11月24日，记者从苍溪县人民

法院获悉，此案经承办法官多方努
力，最终促成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
议：被告某家私厂一次性补偿原告
杨某 12万元（一切费用），杨某放弃
其他诉讼请求。被告电力公司在本
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

本报讯 谎称污水处理厂“有熟人”，接了一单
又一单污水处理的中介生意，最后却将 700 吨污
水全倒进了田间林地，导致 40 亩树木枯死。日
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警方通报今年合肥第一例
环境污染案件，抓获 3名嫌疑人。

今年 4 月 24 日，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治安
大队接到包河区环保局移交的线索，骆岗街道一
带约 40 亩林地树木全部枯死，疑似是土壤遭到严
重污染所致。

包河分局治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联系专
业检测机构，经过检测，这片林地果然受到重金属
污染。专案组随即展开一系列走访调查。

包河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鲍大杰说：“树木
枯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场位置偏僻，没有监控
录像，给办案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在走访中，专案组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在骆
岗街道附近有一家专门进行泔水处理的企业，由
于设备原因，目前这家企业只能做到部分分离，生
产过程中的污水还需要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会不会是这个企业直接将污水排放，污染了
林地呢？带着这样的疑问，鲍大杰围绕这家企业
展开了调查。

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发现，前一段时间，因为
某些原因这家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暂时不
能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于是，企业负责人联
系上了一个自称“有熟人”能够处理污水的贾某
某，并与其签订协议，以每吨 106 元的价格交由其
代为运送处理污水。

警 方 认 为 贾 某 某 有 很 大 嫌 疑 ，立 即 展 开 抓
捕。之后，从贾某某处又获悉另外胡某某、杜某某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并抓捕归案。

经审讯，3 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嫌疑
人交代，他们从企业拉出污水没多远，就直接倾倒
在田间林地。他们从去年 10 月开始作案，累计非
法倾倒了 700多吨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

目前，贾某某、胡某某、杜某某 3 人因涉嫌污
染环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拘。 李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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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是因隔壁家私厂喷漆作业？
经广元市苍溪县法院调解，企业一次性补偿原告 12万元

谎称有熟人的骗子落网了
合肥包河警方侦破一起污染环境案

非法回收节能灯，本
想从中获利，不想利没获
多少利，却挨罚又获刑。

日前，广东省佛山市
顺德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一起环境污染案件。被告
人陈某根承租一块空地堆
放回收的节能灯玻璃碎
片，随后转卖，获利5万余
元。由于涉案污染物属于
危险废物，重量达1767.98
吨，造成环境损害数额近
500万元。经审理，顺德
法院以陈某根犯污染环境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3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
万元。

经招商引资建设在这个县
经济开发区的某大型电池制造
厂，在其一期工程项目建设与
生产初期，由于企业领导层一
度重建设速度与经济效益，对
试生产期间产生的粉尘、污水
处理污泥和废料不能依法及时
建设相应污染防治设施或不能
严格管理环保设施的运行与废
铅渣等危险废物（如将废铅交
铅原料提供厂家顺车拉回再生
利用），出现了较严重的环境隐
患，执法人员现场检查中针对
其不断出现的环境问题都发出
了纠违书责令改正，在企业积
极整改下其发展也步入了守法
经营的健康发展轨道。

再如对一些在建小蓄电池
厂业主，也是因纠违书的及时
发出，使其认识到自己生产规
模小、工艺落后、污染防治设施
投入大且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将面临大额处罚和法院
强制执行的后果，主动停止建
设、拆除设备、解散工人。这样

就节省了行政监管执法成本，
并避免法院可能出现的因业主
失踪后被迫中止强制执行的情
况，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能用
到其他监管执法行动中。可以
说，在这方面的实践中，纠违书
的运用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总之在实践中，《现场监察
记录》、纠违书、立案处罚这三个
步骤，可两步并一步或三步并一
步，这要根据查处的环境违法行
为具体情况，从提高执法效能的
角度来决定，最终都是为了使有
限的行政执法力量用到刀刃上，
促进企业遵守环境法律法规。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
环保局

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不可或缺不可替代

董志勇

《纠正环境违法行为通知书》
（以下简称“纠违书”）在执法查处
中对当事人具有“告知、教育、劝
戒、警示、纠正”的作用。但有不
少地方环境执法人员因存在“是
否能用、有何效用、如何使用”等
疑虑而很少用。笔者认为这在环
境形势严峻、信访量大、执法力量
不足的当下，显然是不可取的。

因为在轻微的环境违法行
为被查处时，《现场监察记录》
中即时提出整改意见和之后作
出立案处罚决定中间存在一个
执法的间隙，这就需要用纠违
书来填补与强化，实现环境违
法行为的源头处理和防患于未
然，其在执法查处中具有不可
或缺与替代的位置。

1.在固体废物监管中的运用实践

某县为集中监管重点行业
污染源，通过建设化工聚集区和
整治区外小化工专项行动，现已
基本上将遍布各处的化工厂关
闭或迁并到化工园区。但在园
区初创期，招商引资和搬迁进入
的一批化工项目在建设中，就出
现种种环境违规行为，使区内环
境一度呈现脏、乱、差的现象。

例如将项目试生产中擦拭
机器产生的废机油布（属于危
险废物）混入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或生活垃圾中收集、贮存、转
移、处理；有的将化学反应釜内
残 存 的 蒸 馏 残 渣 在 搬 运 时 倾
倒、泄漏在无防渗措施的泥地
或坑中；还有更多的是将沾染
危 险 化 学 品 的 废 弃 包 装 袋 乱
丢、乱放、乱埋，更为严重的是
被拾荒者收集处置等。

如果对造成上述种种乱象
的环境违规行为，不分青红皂
白地进行处罚，势必使企业决
策层产生严重抵触情绪。所以
现场执法人员制订了“三步走”
的查处方案：

第一步针对小、散、轻违规
苗头制作《现场监察记录》，将其
未遵守环保相关规定的行为及
改正内容在“监察意见”中明确
并要求立即整改。第二步复查
整改现场，对未执行或整改不
到位的发出纠违书（同时再制
作《现场监察记录》《调查询问
笔录》及相关取证材料）。第三

步即对屡教不改的立案处罚。
从这三步走的效果看，第

一步时，大多数企业认为《现场
监察记录》提出的整改要求只
是监察人员的例行检查意见而
不能引起足够重视；当第二步
发出纠违书后，大多数企业领
导认为这是环保局作出的，因
而给予重视并采取行动整改和
按要求制订保护环境措施；极少
数环境意识淡薄的企业仍未给
予应有重视，第三步坚决立案依
法处罚，在接到处罚告知时当
事人已是无话可说。

如化工园区内的某化工有
限公司，在环保部门纠违书发
出后未予重视，连续出现严重
环境违法行为被分别处以 20
万元、50 万元罚款。此外其他
几家类似企业也都因纠违教育
无 果 被 处 罚 。 因 有 纠 违 书 在
前，当事人均心服口服。

三步走的效果既保证了严
格监管，也兼顾到地方经济发
展的大局，还有效震慑了环境
法律意识不强的企业。所以在
园区建设初期的几年中，这个
县环保局就发出 1300余份《现
场监察记录》和300余份纠违书，
终于将化工园区环境通过纠违
整治引上依法规范化管理的正
轨而焕然一新。

由此可见，纠违书的作用
是不可替代的，其运用应该得
到强化和完善。

2.在事业单位环境执法中的运用实践

医院、卫生院属于事业单
位。由于这个县乡镇医院进行
了公办变私营的改制，改制后
的 业 主 重 经 济 效 益 而 常 忽 视
环保。

例 如 2006 年 ~2010 年 ，县
环保局在对医院、卫生院进行
检查时也常查到一些医疗单位
内部对医疗废物管理不到位，
个别传染病隔离区内绿化带能
查到一些废纱布、棉球、输液针
管和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防治医疗废水污染环境的设施
也存在不能配套建设或不能正
常运行等问题。

由于监管中执法人员均能
及时下达纠违书，大多数医疗单
位都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
时进行整改。所以经过一段时
间监管查处和整治，全县医疗废
物均实现了合法处置与规范化
管理，使得县卫生医疗事业较好
地实现了与经济、社会、环境三
者效益相统一。

3.在企业环境执法中的运用实践

“不能以法律意识淡薄为借口，就
可以做出损害国家、社会的事情。”顺
德法院邓法官表示，法律没有例外开
恩，触犯法律必将受到严惩。

经审理，顺德法院认为，公诉机
关指控被告人陈某根犯污染环境罪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陈某
根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态度和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
规定，顺德法院当庭宣判被告人陈
某根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万元。

此外，对扣押在案的涉案节能
灯玻璃碎片 1767.98 吨予以没收，由
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环境管理局

作销毁处理。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被告人

陈某根表示：“3 年多的有期徒刑比
想像中要长，都怪自己法律意识淡
薄，当时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不
然肯定不会做。”

据了解，2015 年顺德法院审结
污染环境罪案 21 件 34 人、2016 年 8
件 13人、2017 年至今为止 8件 10人。

被告获刑3年3个月罚金30万

庭上，被告人陈某根表示对起
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意见，其
承认自己没有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
质，未办理其他环保审批手续。

“以前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
触犯法律，也不知道这些废物有毒
有害会污染环境。”陈某根说。

陈某根向法官陈述，一开始承
租那片空地确实是用来做废旧塑料
的回收，后来一些同行主动把节能

灯的玻璃碎片送过来，“有些是我不
在场时直接倒下就走，有些是我在
场时以 80 元/吨不等的价钱收购回
来，再以 200元左右一吨卖出去。”

截至案发，陈某根共转卖节能
灯玻璃碎片约 200 吨，大概卖了 5 万
元钱。

“后来找不到人收购，就一直堆
在那里。”陈某根介绍说，由于节能
灯 玻 璃 碎 片 收 回 来 时 就 已 是 破 碎

的，自己没有再加工，也没有进行防
护，所以也就一直露天堆放着。

对此，被告辩护律师认为，陈某
根是初犯，且能如实供述罪行，认罪
态度良好，案发后积极配合应急处
理并支付了相应费用。

此外，本案的节能灯玻璃碎片
不是全部属于被告人，不排除有其
他人堆放在此处，希望法院能从轻
处罚。

“不知道这些废物有毒有害”

环境损害数额总计478万余元

图为执法现场。 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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